
证券代码:601600� �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1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９

：

０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

９

人

，

出席董事

９

人

，

其中吕友清先生委托熊维平先生代为出席并按其已表示

的意愿进行投票

，

石春贵先生以电话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熊维平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等

１９

项议案

，

通报了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

会议形成

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

同意下述人士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执行董事候选人

：

熊维平先生

、

罗建川先生

、

刘祥民先生

、

蒋英刚先生

；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刘才明先生

、

王军先生

；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吴建常先生

、

赵铁锤先生

、

马时亨先生

。

（

上述提名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

２

、

同意将上述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履行选举程序

。

３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符合有关法律

、

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董事

、

监事目标薪酬的议案

１

、

同意公司董事

、

监事

２０１３

年度目标薪酬标准

。

２

、

同意将上述薪酬标准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

批准

。

３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

上述薪酬标准的制定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与薪酬分

配方案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目标薪酬的议案

１

、

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３

年度目标薪酬标准

。

２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

上述薪酬标准的制定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接续购买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

保险的议案

１

、

同意为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接续购买为期一年的责任保险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２

、

同意将上述接续购买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

批准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本部机构设置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撤销执行委员会设置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八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撤销首席执行官职位设置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九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解聘谢洪先生副总裁职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十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解聘刘强女士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十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解聘申慧女士证券事务代表职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十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许波先生

、

李东光先生为副总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十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许波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十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杨锐军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十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在境外发行永续债券的议案

１

、

同意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铝香港

”）

在境外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美元

的永续债券

。

公司为中铝香港本次发行债券提供担保

，

相关担保授权已经获得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

待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

批准

。

２

、

同意将上述中铝香港发行永续债券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

批准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十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

保的议案

１

、

公司同意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夏能源

”）

为其全资子公司宁

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和宁夏宁电硅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

２

、

同意将上述宁夏能源提供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

批准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十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整体转让所持相关铝加工企业股权的议案

１

、

同意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所持有的八家铝加工企业的股权

。

２

、

鉴于本次整体股权转让交易可能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同意将本次整体转让股权

的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批准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６

票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１

票

十八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转让西北铝加工分公司资产的议案

１

、

同意公司整体转让西北铝加工分公司的全部资产

（

含负债

）。

２

、

鉴于本次交易可能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同意将本次转让西北铝加工分公司资产

的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

批准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６

票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１

票

十九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转让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相关资产的议案

１

、

同意公司转让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相关资产

（

含负债

）。

２

、

鉴于本次交易可能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同意将本次转让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

线相关资产的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

批准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６

票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１

票

特此公告

。

附件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执行董事候选人

熊维平先生

，

５６

岁

，

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执行董事

，

同时担任中国铝

业公司总经理

。

自

２００１

年起任职于本公司

，

２００６

年离任

，

２００９

年复任

。

熊先生毕业于中

南工业大学矿物工程专业

，

获工程博士学位

，

并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完成经济学博

士后研究工作

。

熊先生拥有经济

、

企业管理和金属矿业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

，

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

家

，

被原国家人事部批准为

“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

熊先生曾先后担任共青团

湖南省委副书记

，

全国青联常委

、

湖南省青联主席

，

中南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工商管理

学院院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

中铝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高级副总裁

、

总裁及香港中旅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总经

理

。

罗建川先生

，

４９

岁

，

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裁

，

自

２００１

年起任职

于本公司

。

罗先生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采矿专业

，

持有中南大学博士学位

，

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

他长期从事有色金属企业管理工作

，

在有色金属企业运营管理方面具有

丰富的专业经验和管理能力

。

罗先生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铅锌局工程师

，

海口

南新实业公司经理

，

金鹏矿业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

，

北京鑫泉技贸公司副总经理

、

总经

理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贸易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

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贸易部副主任

，

中

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总经理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

、

高级副总裁

。

刘祥民先生

，

５０

岁

，

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高级副总裁

，

自

２００１

年

起任职于本公司

。

刘先生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有色冶金专业

，

持有中南大学博士

学位

，

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刘先生长期从事有色金属冶金研究和企业管理工作

，

具有丰

富的专业和管理经验

，

曾担任中州铝厂氧化铝分厂副厂长

、

厂长

，

中州铝厂副厂长

，

中国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州分公司总经理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蒋英刚先生

，

４９

岁

，

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自

２００１

年起任职于本公

司

。

蒋先生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有色金属冶金专业

，

获工学学士学位

，

在职取得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蒋先生具有丰富的市场营销

、

企业管理

、

风

险控制等方面的经验

。

曾先后担任青海铝厂基建计划处技术员

、

电解分厂技术员

、

车间副

主任

、

技术科副科长

，

青海铝厂企管处副处长

、

处长

，

青海铝厂第一电解铝厂厂长

，

青海

铝厂副厂长

（

青海铝业公司副总经理

），

青海铝业公司总经理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分公司总经理

。

蒋先生目前还是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

非执行董事

刘才明先生

，

５０

岁

，

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

刘先生毕业于复旦大

学经济学院

，

博士研究生

，

高级会计师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刘先生长期在国有大型企业从

事财务管理工作

，

在财务及企业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

曾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对外工

程公司财务处副处长

、

处长

，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

中色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

中铝公司副总经理

，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中铝上海铜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

，

中铝昆明铜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高级副总裁及财务总监

。

刘先生还曾挂职担任云南省财政厅

副厅长

，

云南省国资委主任

，

云南省省长助理

。

王军先生

，

４８

岁

，

现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总经理

。

王先生

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业专业

，

工程师

。

王先生在财务

、

企业管理方面具有丰

富经验

。

曾先后担任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工程部工程师

，

中国燕兴总公司

房地产开发部副经理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管理部高级副经理

、

实体管理部高级

经理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清算部高级经理

、

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王先生目前还是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开滦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

翁福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

贵州开磷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

独立非执行董事

吴建常先生

，

７３

岁

，

现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

会长

。

吴先生毕业于衡阳矿冶工程学院有色冶金专业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吴先生在企业

管理

、

政务管理

、

协会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

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

理

、

总经理

，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

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

国家冶金工业局副局长

等职务

。

赵铁锤先生

，

６１

岁

，

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

。

赵先生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在职研究生班管理工

程专业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曾任河南省平顶山矿务局十矿技术员

、

综掘队副队长

、

矿务

局开拓处科长

，

十一矿副矿长

、

大庄矿矿长

、

四矿矿长

，

平顶山煤业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

国

家煤炭工业局副局长

，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兼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

长

、

局长

。

赵先生目前还是国家行政学院

、

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

马时亨先生

，

６１

岁

，

香港大学文学学士

。

２００２

年担任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

局局长

，

２００７

年担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离任

。

曾任加拿大皇家银行多

美年证券行英国分公司董事总经理

，

美国大通银行私人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及亚洲主管

，

摩根大通私人银行亚太区行政总裁

，

熊谷组

（

香港

）

有限公司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

，

电讯

盈科有限公司财务总裁及执行董事

，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

马先生目前还担任

中投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

香港中策集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

、

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董事

、

中粮集团外部董事

、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

名誉教授

、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荣誉顾问

、

香港理工大学高级管理深造学院教授及美

国银行集团全球顾问委员会委员

。

２００９

年被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

，

２０１０

年被香

港特区政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

备查文件

：

１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600� �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12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

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裁谢洪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因工作变动另有任

用

，

谢洪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职务

。

根据工作需要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提名委员会提名

，

聘任许波先生

、

李东光先

生为公司副总裁

。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批准之日

起生效

。

公司董事会对谢洪先生担任副总裁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附件

：

许波先生

、

李东光先生简历

许波先生

，

４９

岁

，

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中铝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

总经理

。

许先生毕业于华北水电学院水工结构工程专业

，

获工程硕士学位

，

并获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

，

高级工程师

。

许先生具有丰富的并购重组

、

资本运作

、

企

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

在煤炭

、

电力等能源领域有较高声望

。

曾先后担任电力机械局水电

与施工机械处副处长

、

局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华电电站装备工程

（

集团

）

总公司钢结构部总

经理

、

局长助理

，

中国华电电站装备工程

（

集团

）

总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华电工程

（

集团

）

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陕西代表

处主任

、

陕西分公司总经理

，

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李东光先生

，

５２

岁

，

现任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

李先生毕业于鞍山钢铁学

院冶金机械专业

，

获工学学士学位

，

并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

高级

工程师

。

李先生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

、

市场营销

、

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实践经验

，

在市

场营销领域有较高声望

。

曾先后担任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冶金设备室工程师

，

海

南金海原材料实业公司副经理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人事部副处长

、

人事教育部机

关人事处处长

，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人事司机关人事处处长

、

人事司副司长

，

中铝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铝业公司市场贸易部主任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总

经理

、

中国稀土开发公司总经理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铝材营销中心总经理

。

李先生目

前还是中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中铝物资供销有限公司总经理

。

备查文件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600� �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13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

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强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

因工作变动另

有任用

，

刘强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职务

。

根据工作需要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

聘任许波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

，

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为止

。

公司董事会对刘强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

特此公告

。

附件

：

许波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

许波先生

，

４９

岁

，

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中铝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

总经理

。

许先生毕业于华北水电学院水工结构工程专业

，

获工程硕士学位

，

并获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

，

高级工程师

。

许先生具有丰富的并购重组

、

资本运作

、

企

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

在煤炭

、

电力等能源领域有较高声望

。

曾先后担任电力机械局水电

与施工机械处副处长

、

局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华电电站装备工程

（

集团

）

总公司钢结构部总

经理

、

局长助理

，

中国华电电站装备工程

（

集团

）

总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华电工程

（

集团

）

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陕西代表

处主任

、

陕西分公司总经理

，

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２２９８３２２

传 真

：

０１０－８２２９８１５８

电子邮箱

：

ＩＲ＠ｃｈａｌｃｏ．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600� �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14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

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申慧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

因工作变动

另有任用

，

申慧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职务

。

根据工作需要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

聘任杨锐军先生为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

公司董事会对申慧女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

特此公告

。

附件

：

杨锐军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

杨锐军先生

，

４４

岁

，

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副总经理兼董事会办公

室总经理

。

杨先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

高级经济师

。

杨先生具有较丰富的

法律事务

、

企业管理

、

董事会秘书等方面的经验

。

曾先后担任大坝发电厂办公室主任兼法

律顾问

，

宁夏电力公司经营管理部法律事务室主任

，

宁夏发电集团总经理工作部主任

，

宁

夏发电集团董事会秘书

，

吴忠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宁夏发电集团副总经济师

、

董

事会秘书

、

总经理工作部主任

、

证券法律部主任

，

宁夏发电集团总经理助理

、

办公室主任

、

政策法规股权管理部总经理

，

宁夏六盘山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

，

宁夏发电集团副总经理

，

华能宁夏能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２２９８３２２

传 真

：

０１０－８２２９８１５８

电子邮箱

：

ＩＲ＠ｃｈａｌｃｏ．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600� �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1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

宁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电光伏

”）

和宁夏宁电硅材料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夏宁电

”）

本次担保授权最高限额

：

人民币

１．２

亿元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

人民币

１０．３７

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止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一

、

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

一

）

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夏能源

”）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

持有宁夏能源

７０．８２％

的股权

。

为确保宁夏能源下属子公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

宁

夏能源拟同意为其下属两家全资子公司宁电光伏和宁夏宁电的到期贷款继续提供担保

，

其中

：

为宁电光伏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０．５

亿元的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

３

年

；

为宁电光伏提

供金额为人民币

０．２

亿元的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

１

年

；

为宁夏宁电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０．５

亿元的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

３

年

。

上述累计担保总额共计人民币

１．２

亿元

。

（

二

）

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担保事项

，

本

担保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宁电光伏

名 称

：

宁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宁夏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西路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梁庆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１２０２

万元

经营范围

：

硅材料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工业硅粉等副产品的生产销售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宁夏能源的

７０．８２％

的股权

，

宁电光伏系宁夏能源的全

资子公司

。

信用等级

：

主要财务状况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宁电光伏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９１０

，

４７６

，

９８８．９０

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６５４

，

０１５

，

５８２．４７

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５６

，

４６１

，

４０６．４３

元

，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５８

，

３０３

，

９５６．８８

元

。

（

二

）

宁夏宁电

名 称

：

宁夏宁电硅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宁夏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西路

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蒲晓东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７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硅材料级副产品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硅石的露天开采和销售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持有宁夏能源的

７０．８２％

的股权

，

宁电光伏系宁夏能源的全

资子公司

。

信用等级

：

主要财务状况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宁夏宁电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７７９

，

６９８

，

４０３．６６

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０３

，

２４０

，

８０１．０１

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７６

，

４５７

，

６０２．６５

元

，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４１６

，

３９２．８３

元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宁电光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从宁夏银行营业部银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０．５

亿

元流动资金贷款

，

贷款期限为

３

年

，

贷款用途为经营周转

，

宁夏能源为前述银行贷款提供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三年

，

无反担保

。

（

二

）

宁电光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从宁夏银行东城支行银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０．２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

，

贷款期限为

１

年

，

贷款用途为经营周转

，

宁夏能源为前述银行贷款提

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一年

，

无反担保

。

（

三

）

宁夏宁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从宁夏银行营业部银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０．５

亿

元流动资金贷款

，

贷款期限为

３

年

，

贷款用途为经营周转

，

宁夏能源为前述银行贷款提供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三年

，

无反担保

。

四

、

董事会意见

（

一

）

根据公司资源和能源战略发展规划

，

为确保宁夏能源下属子公司经营业务的持

续稳定发展

，

宁夏能源拟同意为宁电光伏和宁夏宁电的到期贷款继续提供担保

。

（

二

）

宁夏能源为宁电光伏和宁夏宁电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

未与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的精神相违背

，

符合相关规定

。

（

三

）

宁夏能源持有被担保人

１００％

的股权

，

可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

不会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对外担保

（

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

余额为

１．３２

亿

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１％

；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９．０５

亿元

，

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８２％

；

累计担保总额为

１０．３７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２３．８５％

。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１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600� �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16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整体出售铝加工企业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

，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

实现公司业务向产

业链前端和价值链高端发展的目标

，

本公司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所

持有八家铝加工企业的股权

。

２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３

、

本公司获悉中国铝业公司有意参与竞买

，

但尚需取得中国政府有关监管部门批

准

。

若监管部门批准中国铝业公司参与竞买且竞买成功

，

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

４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５

、

本次交易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批准

。

一

、

释义

除文义另有所指外

，

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涵义

：

“

中铝公司

”

指中国铝业公司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

本公司

、

中国铝业

”

指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一家在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该公司的

Ａ

股

、

Ｈ

股以及

美国存托凭证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

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

“

标的股权

”

指本公司合法持有并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所持有的八家铝加工企业

的股权

，

分别是

：（

１

）

中铝河南铝业有限公司

８６．８４％

的股权

；（

２

）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

司

６０％

的股权

；（

３

）

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４

）

华西铝业有限责任

公司

５６．８６％

的股权

；（

５

）

中铝瑞闽铝板带有限公司

９３．４７％

的股权

；（

６

）

中铝青岛轻金属有

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７

）

中铝萨帕特种铝材

（

重庆

）

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

８

）

贵州中铝铝

业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

。

“

河南铝业

”

指中铝河南铝业有限公司

“

西南铝板带

”

指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

西南铝冷连轧板带

”

指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

“

华西铝业

”

指华西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

瑞闽铝板带

”

指中铝瑞闽铝板带有限公司

“

青岛轻金属

”

指中铝青岛轻金属有限公司

“

萨帕特种铝材

”

指中铝萨帕特种铝材

（

重庆

）

有限公司

“

贵州铝业

”

指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

“

北交所

”

指北京产权交易所

二

、

交易概述

（

一

）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在北交所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所持有的八家铝加工企业的股权

，

分别是

：（

１

）

中铝河南铝业有限公司

８６．８４％

的股权

；（

２

）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

；（

３

）

中

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４

）

华西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６．８６％

的股权

；

（

５

）

中铝瑞闽铝板带有限公司

９３．４７％

的股权

；（

６

）

中铝青岛轻金属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

；（

７

）

中铝萨帕特种铝材

（

重庆

）

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

８

）

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

。

本次整体股权转让交易价格拟不低于标的股权评估值

。

（

二

）

履行程序的情况

本公司已书面通知标的股权企业的其他股东

，

该等股东如不放弃本次转让股权的优

先受让权

，

有权参加竞买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

对

《

关于公司拟整体转

让所持相关铝加工企业股权的议案

》

进行了审议

。

鉴于本公司董事会获悉中铝公司有意

参与本次标的股权挂牌转让的竞买

，

若中铝公司竞买成功

，

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

故

本公司董事会按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审核程序对本次交易进行审议

，

其中关联董事熊维平

先生

、

吕友清先生

、

刘才明先生回避了表决

，

其余非关联董事以

５

票赞成

、

１

票弃权表决

通过该交易议案

。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

该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

务中按正常商业条款而进行的交易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该交易之条款体

现了公允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该

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

三

）

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批准

。

本次交易或需中国政府有关监管部门的审批和备案

。

三

、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将在北交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

，

本公司将在交易过程中按照相关法律

、

法规以及北交所的规定设定受让方的条件

，

交易对方的情况将以最终摘牌的受让方为

准

。

本公司将在挂牌结束后及时将交易对方的情况予以披露

。

四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中铝河南铝业有限公司

８６．８４％

的股权

１

、

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合法持有的河南铝业

８６．８４％

的股权

。

２

、

本公司合法持有的河南铝业

８６．８４％

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

３

、

河南铝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营业执照号

４１０３００１１００４９９５１

；

注册地址为

河南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丰华路中段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３２４６

万元

；

法定代表人蒋太

富

；

经营范围为

：

铝及铝合金板

、

带

、

箔及型材产品

；

经营公司产品

，

铝加工机械设备及零

配件

、

原辅材料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河南铝业为中铝公司组建的第二个大型铝加工基地

，

生产经营高精度铝及铝合金

板

、

带

、

箔材

，

设计年产能

２５

万吨

。

河南铝业最近一年运作状况正常

。

４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河南铝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９１

，

１５７．６９

万

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３８

，

１３６．５９

万元

，

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１４６

，

９７８．９０

万元

；

营业收入

为

１６８

，

１９４．４７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１

，

６１５．５６

万元

。

５

、

河南铝业的其他股东伊川财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书面意见放弃对交易标的的优先购买权

。

６

、

河南铝业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资产评估

、

增资

、

减资或改制

。

７

、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河南铝业

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河南铝业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３０

，

０２８．３５

万

元

，

本公司持有的河南铝业的

８６．８４％

的股权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１２

，

９１６．６２

万

元

。

（

二

）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

１

、

交易标的为合法持有的西南铝板带

６０％

的股权

。

２

、

本公司合法持有的西南铝板带

６０％

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

３

、

西南铝板带设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

营业执照号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８９

；

注册地址为九龙

坡区西彭工业园区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４０００

万元

；

法定代表人李凤轶

；

经营范围

：

金属材

料加工

、

销售

（

不含稀贵金属

），

销售普通机械设备

。

西南铝板带主要产品为铝合金身热轧坯料

、

罐盖热轧坯料

、

ＰＳ

热轧坯料

、

铝箔热轧

坯料

、

瓶盖热轧坯料和其他热轧坯料等高精铝板带材

，

设计年产能

３５－４５

万吨

。

产品主要

销售给中铝公司内部铝加工企业

，

占

８０％

以上

。

附属业务为销售材料

（

主要为废料

）

和提

供轧辊磨削业务

。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最近一年运作状况正常

。

４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西南铝板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１９

，

１３８．４７

万

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７

，

２３３．３３

万元

，

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６１

，

９０５．１４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人民币

３９１

，

１９４．９８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８４０．２５

万元

。

５

、

西南铝板带的另一股东西南铝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出具书面意见放弃对

交易标的的优先购买权

。

６

、

西南铝板带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资产评估

、

增资

、

减资或改制

。

７

、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西南铝板

带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西南铝板带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７２

，

２６８．６５

万元

，

本公司持有的西南铝板带的

６０％

的股权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４３

，

３６１．１９

万

元

。

（

三

）

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１

、

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合法持有的西南铝冷连轧板带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

本公司持有的西南铝冷连轧板

１００％

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

３

、

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设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

营业执照号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３５

；

注册地址为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大道

６８

号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２４１９

万元

；

法定代表人李凤轶

；

经营范围

：

铝及铝合金压延加工

，

高精铝板带生产技术

开发

，

货物及技术进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

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

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最近一年运作状况正常

。

４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西南铝冷连轧板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４

，

７４１．１２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１

，

８４４．８３

万元

，

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５２

，

８９６．２９

万元

，

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５５

，

７０７．３６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９１．５８

万元

。

５

、

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资产评估

、

增资

、

减资或改制

。

６

、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对西南铝

冷连轧板带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西南铝冷连轧板带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

民币

５７

，

８８７．７４

万元

，

本公司持有的西南铝冷连轧板带的

１００％

的股权对应净资产评估

值为人民币

５７

，

８８７．７４

万元

。

（

四

）

华西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６．８６％

的股权

１

、

交易标的是本公司合法持有的华西铝业

５６．８６％

的股权

。

２

、

本公司持有华西铝业

５６．８６％

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

３

、

华西铝业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注册成立

，

营业执照

号

：

５１０１２５００００１２１６８

；

注册地址

：

成都市新都区学院路西段

４８８

号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６０４３６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蒋太富

；

经营范围

：

生产

、

销售铝制品

、

机电产品及设备

；

销售纯

铝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华西铝业最近一年运作状况正常

。

４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华西铝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

，

４３８．５３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３２４．８３

万元

，

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２８

，

１１３．７０

万元

，

营业收入为人民

币

２７

，

３６７．６５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９

，

９６８．０３

万元

。

５

、

本公司已按程序通知华西铝业的另一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６

、

华西铝业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资产评估

、

增资

、

减资或改制

。

７

、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华西铝业

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华西铝业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４

，

９７１．４２

万

元

，

本公司持有的华西铝业的

５６．８６％

的股权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９

，

８８４．７５

万

元

。

（

五

）

中铝瑞闽铝板带有限公司

９３．４７％

的股权

１

、

交易标的是本公司合法持有的瑞闽铝板带

９３．４７％

的股权

２

、

本公司持有的瑞闽铝板带

９３．４７％

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

３

、

瑞闽铝板带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由福建瑞闽铝板带有限

公司重组变更成立

；

注册证照号

：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８４７

；

注册地址

：

福州市经济开发区

１３

号

小区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９３８８．７０

万元

；

法人代表

：

丁海燕

，

经营范围

：

生产铝

、

镁及其

合金加工产品

，

对外贸易

。

瑞闽铝板带最近一年运作状况正常

。

４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瑞闽铝板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２６

，

３７５．５６

万

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７５

，

３５８．４７

万元

，

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１５１

，

０１７．０９

万元

，

营业收入

为人民币

２５７

，

６４１．７２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２

，

５１０．９４

万元

。

５

、

瑞闽铝板带的另一股东福建省南平铝业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书面意见放弃对交易

标的的优先购买权

。

６

、

瑞闽铝板带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资产评估

、

增资

、

减资或改制

。

７

、

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瑞闽铝板带

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瑞闽铝板带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６９

，

８７４．８８

万元

，

本公司持有的瑞闽铝板带的

９３．４７％

的股权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５８

，

７８２．０５

万元

。

（

六

）

中铝青岛轻金属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１

、

交易标的是本公司持有的青岛轻金属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

本公司持有的青岛轻金属

１００％

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

３

、

青 岛 轻 金 属 成 立 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

为 本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

注 册 证 照 号

３７０２８４０２００００８１６

；

注册地址

：

青岛胶南市临港经济开发区上海北路

３９８

号

；

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４１８００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宋国卫

；

经营范围为铝

、

镁矿产品

、

冶炼产品

、

加工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

；

碳素制品及相关有色金属产品

；

机器设备

、

备件

、

非标设备的制造

、

安装

、

检

修及销售

；

特种工艺制造和销售

、

电讯通讯

、

测控仪器的安装

、

维修

、

检定和销售

；

自动测

量控制

、

网络

、

软件系统设计

、

安装调试

；

经营办公室自动化

、

仪器仪表

；

废旧有色金属进

口

、

加工

、

综合利用

；

进料

、

来料

、

带料加工及补偿贸易

；

货物进出口

、

相关技术开发

、

技术

服务

。

目前主要是用废铝加工铝合金锭

。

青岛轻金属最近一年运作状况正常

。

４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青岛轻金属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７

，

６８８．６０

万

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４

，

０５１．８７

万元

，

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６３６．７３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人民币

１３

，

７７４．２９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

，

４９５．４４

万元

。

５

、

青岛轻金属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资产评估

、

增资

、

减资或改制

。

６

、

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青岛轻金属

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青岛轻金属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７

，

４８７．５５

万

元

，

本公司持有的青岛轻金属

１００％

的股权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７

，

４８７．５５

万元

。

（

七

）

中铝萨帕特种铝材

（

重庆

）

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１

、

交易标的是本公司合法持有的萨帕特种铝材

５０％

的股权

。

２

、

本公司持有的萨帕特种铝材

５０％

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

３

、

萨帕特种铝材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目前正处于在建期

；

注

册证照号

：

５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６３３７９

；

注册地址

：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西竹路

２

栋第

１

层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号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８０００

万元

；

法定代表人李凤轶

；

经营范围

：

轨道车辆的铝合

金挤压结构型材和铝合金车体模块的设计

、

生产

、

加工

、

经营

、

销售

，

向客户提供与轨道车

辆设计有关的协助

。

萨帕特种铝材最近一年运作状况正常

。

４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萨帕特种铝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５

，

８９３．６７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

，

１１０．０８

万元

，

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７８３．５９

万元

，

净利润为

人民币

－８９４．４９

万元

。

５

、

根据萨帕特种铝材的章程规定

，

本公司已按程序通知萨帕特种铝材的另一股东

ＳＡＰＡ ＡＢ

。

萨帕特种铝材系中外合资企业

，

其股权挂牌出售并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后

，

尚需

报其原审批部门批准

。

６

、

萨帕特种铝材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资产评估

、

增资

、

减资或改制

。

７

、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萨帕特种

铝材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萨帕特种铝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１

，

０８９．５２

万元

，

本公司持有的萨帕特种铝材的

５０％

的股权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０

，

５４４．７６

万元

。

（

八

）

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

１

、

交易标的是本公司持有的贵州铝业

４０％

的股权

。

２

、

本公司持有的贵州铝业

４０％

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

３

、

贵州铝业设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

目前正处于在建期

。

注册证

照号

５２０１１３００００７０３５３

；

注册地址贵阳市白云区工农街

４１

号铝及铝加工基地指挥部

；

注

册资本人民币

３２０００

万元

；

法定代表人徐昊

；

经营范围铝及铝合金板

、

带

、

箔的生产

、

销

售

、

进出口

、

铝新产品技术开发

，

机械设备进出口

。

主要生产

、

销售铝及铝合金板

、

带

、

箔

等

。

贵州铝业最近一年运作状况正常

。

４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贵州铝业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９

，

９５０．８０

万

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９８５．８２

万元

，

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９６４．９８

万元

，

营业收入为人

民币

６８．５４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８４８．０５

万元

。

５

、

贵州铝业的其他股东贵阳市工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

经出具书面意见放弃对交易标的的优先购买权

。

６

、

贵州铝业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资产评估

、

增资

、

减资或改制

。

７

、

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贵州铝业股

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贵州铝业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４

，

３１３．９５

万元

，

本公司持有的贵州铝业

４０％

的股权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３

，

７２５．５８

万元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协议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成交后与受让方正式签署

，

本公司将在正式

签署交易文件后及时披露

。

六

、

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

一

）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

（

二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可能会因此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

（

三

）

本次交易所获取款项

，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

利于发展本公司

当前重点业务

。

（

四

）

本次交易无伴随有本公司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

七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以优化本公司资产结构

，

降低资产负债率

，

改善债务结构

，

有利于公司专

注于优质资源开发及围绕优质资源开展业务

，

朝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高端发展

，

符合公

司

“

主导产品向公司具有优势的产业链上游发展

，

以资源为基础

，

做优做强氧化铝

、

电解

铝

”

的战略定位

，

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根本利益

。

本次交易采用公开挂牌交易方式

，

公平

、

公正

、

公开

，

交易价格系以交易标的评估净

值为基础

，

综合考虑标的公司和市场的情况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将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

河南铝业

、

西南铝板带

、

西南铝

冷连轧板带

、

华西铝业

、

瑞闽铝板带

、

青岛轻金属等六家铝加工企业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

本公司与其无产权关系

。

本公司的资产总额减少约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

，

本公司

的行业影响力将发生变化

。

八

、

备查文件目录

３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４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600� �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17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西北铝加工分公司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

，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

实现公司业务向产

业链前端和价值链高端发展的目标

，

本公司拟以协议转让方式整体转让西北铝加工分公

司的全部资产

（

含负债

）。

２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３

、

中国铝业公司有意受让标的资产

，

但尚需取得中国政府有关监管部门批准

。

若监

管部门批准中国铝业公司受让标的资产

，

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

４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５

、

本次交易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批准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将本公司西北铝加工分公司的全部资产

（

含负债

）（

以下简称

“

标的资产

”）

转让给中国铝业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铝公司

”），

本次交易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

（

二

）

意向受让方中铝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若中铝公司的监管部门批准其受让

标的资产

，

则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

（

三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

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

对

《

关于公司拟转

让西北铝加工分公司资产的议案

》

进行了审议

。

鉴于若中铝公司经有关监管部门批准后

受让标的资产

，

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

故关联董事熊维平先生

、

吕友清先生

、

刘才明

先生回避表决

，

其余非关联董事以

５

票赞成

、

１

票弃权表决通过该议案

。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

该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

务中按正常商业条款而进行的交易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该交易之条款体

现了公允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该

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

四

）

本次交易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批准

。

（

五

）

中铝公司受让标的资产需取得中国政府有关监管部门的审批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的意向交易对方为中铝公司

，

中铝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

系国家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北大

街

６２

号

；

法定代表人

：

熊维平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

，

５４３

，

１８０

万元

；

主要从事矿产资源开

发

、

有色金属冶炼加工

、

相关贸易及工程技术服务等

。

中铝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其持有本公司

３８．５６％

已发行股份

，

与本公司在业务

、

资产

、

人员等方面保持相互独立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铝公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资产总额

：

人民币

４２８４．１５

亿元

资产净额

：

人民币

７１７．８

亿元

营业收入

：

人民币

２４４８．４１

亿元

净利润

：

人民币

－９９．８６

亿元

三

、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即本公司西北铝加工分公司的全部资产

（

含负债

），

具体以资产评估报告所

载明之资产负债清单为准

。

本次标的资产的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

西北铝加工分公司原为三线军工搬迁企业

，

始建于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

，

原隶属兰州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西北铝加工分公司

；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

本公司与兰州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资产

重组

，

西北铝加工分公司划入本公司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

设立为本公司西北铝加工分公司

。

西北铝加工分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９

，

８１５．１０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２

，

２７６．３６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５７

，

５３８．７４

万元

，

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７２

，

７３３．２０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２

，

１４１．０１

万元

。

（

二

）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

对标的资产的净资产值进行评估

，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６６

，

００５．３４

万元

。

（

三

）

本次交易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价格拟不低于标的资产评估值

。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关于本次交易的合同或协议尚未签署

，

本公司将在正式签署交易文件后补充披露

。

五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其他安排

（

一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西北铝加工分公司的全体在册员工将本着

“

人随资产走

”

的原

则由受让方接收并妥善安置

。

（

二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可能会因此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

（

三

）

本次交易所获取款项

，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

利于发展当前重

点业务

。

（

四

）

本次交易无伴随有本公司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

六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以优化本公司资产结构

，

降低资产负债率

，

改善债务结构

，

有利于公司专

注于优质资源开发及围绕优质资源开展业务

，

朝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高端发展

，

符合公

司

“

主导产品向公司具有优势的产业链上游发展

，

以资源为基础

，

做优做强氧化铝

、

电解

铝

”

的战略定位

，

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根本利益

。

本次交易公平

、

公正

、

公开

，

有利于公司重点业务的持续开展

，

交易价格系以标的资

产评估值为基础

，

综合考虑了标的公司和市场的情况

，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经各方

协商确定

，

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本次交易完成且本公司整体转让铝加工企业股权完成后

，

本公司的资产总额减少约

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

，

本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将发生变化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５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６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18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等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根据贵阳市政府环境保护要求及城市规划发展布局和公司优化生产经营环境

、

降

低营运成本的需要

，

本公司拟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贵州分公司的氧化铝生产线及相关资

产

。

２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３

、

中国铝业公司有意受让标的资产

，

但尚需取得中国政府有关监管部门批准

。

若监

管部门批准中国铝业公司受让标的资产

，

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

４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５

、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批准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将本公司贵州分公司的氧化铝生产线相关资产

（

以下简称

“

标的资产

”）

转

让给中国铝业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铝公司

”），

本次交易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

（

二

）

意向受让方中铝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若中铝公司的监管部门批准其受让

标的资产

，

则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

（

三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

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

对

《

关于公司拟转

让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相关资产的议案

》

进行了审议

。

鉴于若中铝公司经有关监管

部门批准后受让标的资产

，

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

故关联董事熊维平先生

、

吕友清先

生与刘才明先生按照相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

其余非关联董事以

５

票赞成

、

１

票弃权表决

通过该议案

。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

该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

务中按正常商业条款而进行的交易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该交易之条款体

现了公允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该

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

四

）

本次交易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批准

。

（

五

）

中铝公司受让标的资产需取得中国政府有关监管部门的审批

。

二

、

交易相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的意向交易对方为中铝公司

。

中铝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

系国家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直门北

大街

６２

号

；

法定代表人

：

熊维平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

，

５４３

，

１８０

万元

；

主要从事矿产资源

开发

、

有色金属冶炼加工

、

相关贸易及工程技术服务等

。

中铝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其持有本公司

３８．５６％

已发行股份

，

与本公司在业务

、

资产

、

人员等方面保持相互独立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铝公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资产总额

：

人民币

４２８４．１５

亿元

资产净额

：

人民币

７１７．８

亿元

营业收入

：

人民币

２４４８．４１

亿元

净利润

：

人民币

－９９．８６

亿元

三

、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为本公司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资产

，

具体包括氧化铝厂

、

热电厂

、

计

控

、

检修

、

运输及其他配套设施

，

以及与资产相关的负债

，

具体以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之

资产负债清单为准

。

本次标的资产的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因贵州分公司没有单独核算氧化铝相关资产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

经外部审计师

对贵州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氧化铝生产线的模拟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进行审计

，

基本情况为

：

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７２

，

６９１．７６

万元

，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１０８．２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３９

，

５８３．５６

万元

，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５１

，

５９３．８８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４６

，

０８９．５７

万元

。

（

二

）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

准日

，

对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的净资产进行评估

，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４４２

，

９３１．５８

万

元

。

（

三

）

本次交易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价格拟不低于标的资产评估值

。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协议尚未签署

，

本公司将在正式签署相关交易协议后及时披露

。

五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其他安排

（

一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与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相关的在册员工将本着

“

人随资

产走

”

的原则由受让方接收并妥善安置

。

（

二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可能会因此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

（

三

）

本次交易所获取款项

，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

利于发展当前重

点业务

。

（

四

）

本次交易无伴随有本公司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

六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出售的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相关资产位于贵阳市白云区

，

按照贵阳

市最新的城市规划方案

，

白云区所在区域已从工业区变更为商业区

，

纳入了城市规划

中

。

根据贵阳市政府环境保护要求及城市规划发展布局和公司盘活现有土地资源的

需要

，

公司拟异地新建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并对其现有氧化铝生产线逐步实施

关停

。

中铝公司对关停企业后的土地资源进行总体规划和综合开发

，

实现土地资源增

值

。

本公司新建贵州分公司氧化铝生产线

，

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

预计会给公司带来

正面贡献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可增加现金流

，

降低资产负债率

，

确保公司良性健康发展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７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８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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